中共澧县第一中学委员会
关于评选表彰2019年优秀共产党员的通知

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鼓励全校党员教师爱岗、敬业、创优、争先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做到一名党员一面旗帜，经学校党委会研究决定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年之际，组织评选表彰2019年优秀共产党员，实施方案具体如下：
1、 评选条件
推荐对象应当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始终坚定理想信念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切实增强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自觉遵守党章，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在政治立场、政治方向、政治原则、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立足本职岗位，在推进立德树人、教书育人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。推荐对象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1.理想信念坚定，宗旨意识强，模范履行党员权利和义务，带头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积极参加“主题党日”活动、党员志愿者活动、按时按标准缴纳党费等各项党员活动，讲学习、讲政治、讲正气，言行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
2．热心党的教育事业，顾全大局，遵守劳动纪律，服从组织安排；认真钻研业务，教育教学管理成绩突出；乐于奉献，团队合作精神强，师生、家长、社会反响好。
3．关注国家大事，了解时事政治；主人翁精神强，为学校发展建设积极建言献策；不断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，自觉维护教育、学校、教师的形象和声誉。
4．党组织关系在本校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。
二、评选办法
本次评选分三个阶段：
1．民主推荐  6月16日前，各党支部分别召开党员大会，根据评选条件，按本支部党员总数的20%（不得超过该比例），进行民主推荐。17日上午，各支部将推荐结果报学校办公室。学校党委集体审议各支部推荐结果，并根据澧教党字〔2019〕2号《中共澧县教育局委员会关于评选表彰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组织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从中（离退休支部除外）推荐8名对象参加县教育局组织的优秀共产党员或优秀党务工作者评选。
各党支部具体推荐人数如下：科室党支部7人；高一年级党支部7人；高二年级党支部7人；高三年级党支部8人；离退休党支部2人，共31人（其中推荐8人到教育局参评）。
2．集中审定  6月17日上午，学校召开党委会进行集体研究，审定各党支部推荐结果并确定上报教育局参评对象。
[bookmark: _GoBack]3．公示表彰  6月17—21日，学校集中公示。6月30日，学校召开全体党员大会、上党课，进行集中表彰，颁发证书和奖金。
三、评选要求
1．各党支部要严格标准、严格程序、严肃纪律，认真组织落实推荐工作，确保此次优秀共产党评选表彰活动，评出典型性、评出先进性、评出示范性。
2．各党支部要以此次优秀共产党员评选表彰活动为契机，教育全体党员学先进、赶先进、超先进，共同推动学校各项工作争先创优，努力创办人民满意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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